穗招考办〔2015〕218号
关于做好2016年度空军在我市招收高中生飞行学员工作的通知
各区招考办、各中学：
根据省教育考试院2016年招收和选拔飞行学员的有关通知精神，为做好2016年空军在我市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学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收对象及自荐条件
     （一）招收对象。

  广州市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含往届生），男性，年龄17-19周岁（1996年9月1日-1999年8月31日）。
（二）身体基本条件。
身高在165-185厘米之间，体重在50公斤以上。按空军标准视力表（C字表）双眼裸视力在0.8以上，未进行近视屈光手术。平静血压不超过138/88毫米汞柱。无色盲、色弱，无纹身、刺字。    
      （三）心理素质基本条件。

       对飞行有较强的兴趣和愿望，思维敏捷、反应灵活、动作协调、学习能力强，具备一定的领导决策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性格开朗、情绪稳定，有敢为精神。

      （四）政治条件。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中国共产党，忠于祖国，热爱军队，志愿从事军事飞行职业；政治可靠，思想进步，品德优良，遵纪守法，符合军队招收飞行学员的政治条件，本人自愿，家长（监护人）支持。

      （五）文化条件。

      普通高中文、理科毕业生，须具有所在学校的正式学籍，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外语限英语、俄语），高考总分达到广东省本科第一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左右。

二、招收程序

（一）第一阶段，初选（2015年9月底至10月10日）。主要包括宣传发动、报名推荐、初选检测、文化摸底。

      1．宣传发动（9月28日-30日）。各中学利用宣传栏、网站和广播，全面宣传2016年度空军招飞政策要求、标准条件，鼓励综合素质好、高考成绩预估接近一本线的学生报名参选。广州选拔中心组织宣传小组到部分生源质量较优的示范性中学，入校进班与学生面对面宣传动员和答疑解惑，现场发放海报简章。

     2．报名推荐（宣传发动结束后）。各中学按照自荐条件要求，对学生进行资格审查和身体、文化成绩的初步筛查，通过的学生由学校按要求填写《空军招收高中生飞行学员报名表》（附件2，正反面打印，可复印），确定参加初选人数。

3．初选检测（10月8日-9日）。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派出初选检测组，到各区初选站进行检测（检测时间和地点见附件3），各区初选站设站学校要按照有关要求做好基础设施的准备工作（检测场地要求见附件4）。

初选检测内容包括：（1）资格审查。审查学生的学籍、年龄和文化成绩等。（2）体格检查。设眼科、外科、耳鼻喉科等3个科室，采取单科淘汰。（3）填表讲解。对体检通过的学生进行心理选拔和政治考核填表讲解，填发《空军招收飞行学员预选对象登记表》和《空军招飞初选合格学生成绩摸底表》。

初选检测时，学生带《报名表》和身份证（或户口簿），不需空腹，由各地市招考部门或学校统一组织到初选站参检。未经学校推荐的不得参检。通过初选检测的考生名单，由广州选拔中心反馈给地市招考部门。

4．文化摸底（12月15日前）。学校根据初选合格考生历次月考成绩预估高考成绩，填写《2016年度空军招飞初选合格学生成绩摸底表》（附件5），填写完整后盖章并拍照，将图片传至地市招考部门汇总。

（二）第二阶段，复选（2016年1月-6月）。主要包括复选检测、政治考核外调和补充复选检测等工作。

1．复选检测（2016年1月上旬）。在广州市设置复选站，统一组织学生到复选站参选，内容包括体格检查、心理选拔和政治考核谈话。

2．政治考核外调（2-６月）。综合复选情况，按照年度招飞计划数的比例确定政治考核外调学生名单，选拔中心干部与地方公安干警共同走访学生家庭、学校和所在派出所开展外调。

3．补充复选检测（６月中旬）。高考结束后，在广州市设立补充复选站，对复选检测中体检医生确定的需要治疗、矫正或恢复的学生及预估高考分数达到一本线的预留学生和首次报名学生进行检测。

（三）第三阶段，定选（2016年高考结束至7月中旬）。主要包括推荐参加定选学生名单、集中选拔、补充政治考核外调和审批录取等工作。

1．推荐参加定选学生名单。（1）高考成绩公布前，对通过政治考核的学生,按照综合择优的原则分批通知参加定选。（2）高考成绩公布后，通知高考总分上线、复选合格的学生参加定选。

2．定选检测。6月下旬，空军在长沙市设立定选检测站，分批组织学生上站进行集中检测。

３．补充政治考核外调。6月下旬至7月初，依据定选检测结果和高考成绩情况，对达到空军招飞录取资格分数线的学生进行补充政治考核外调。

4．审批录取。定选检测结束后，空军在招飞网公布检测结果和心理选拔专业成绩（心理选拔总评成绩乘以3.75）。7月初，空军招飞局对定选合格且政治考核通过的学生进行择优录取，统一下发录取通知书。

根据教育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达的联合培养计划，学生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后，筛选高考成绩优异、体验飞行合格的学员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地方高校培养，注册空军航空大学和普通高等学校“双学籍”，享受军队院校飞行专业学员相关待遇。

三、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促进招飞选拔规范化制度化。各区招考办和普通中学要充分认清空军招飞工作是国家赋予军地双方的共同职责，是落实习主席“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努力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的重要举措，要规范选拔机制，抓好各阶段的组织协调、动员宣传、选苗育苗等工作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空军招飞任务。

（二）注重教育培养，做好打基础管长远工作。各普通中学要加强学生对国防建设、空天安全的关心关注，借助校园广播、校园网、板（墙）报、宣传栏等多种渠道宣传空军飞行员地位作用，增强学生报考飞行学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并积极通过主题班会、家长会和个人谈心等方式做好教育引导，切实坚定优秀学生报考的信心，树立矢志蓝天的愿望，进一步提升空军飞行学员选拔的起点和层次，形成招飞质量新的增长点。

（三）严格选苗保苗，努力提高招飞工作效益。各级要对照空军招飞自荐条件实事求是地选苗，及时筛除身体和文化成绩明显不达标甚至报考动机不纯的考生，突出空军招飞中“高分学生的身体、心理素质培养，检测通过学生的文化成绩提高”两个保苗，因人而异制定保苗方案，全程跟踪思想、身体、文化动态情况，确保为空军输送更多更优秀的飞行学员。

广州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9月21日     
附件1
关于做好2016年度空军在我省招收高中生飞行学员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
根据教育部、公安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及空军2016年招收和选拔飞行学员的有关通知精神，为做好2016年空军在我省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学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收对象及自荐条件
  （一）自然条件
  招收对象为广东省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含往届生），男性，年龄17-19周岁（1996年9月1日-1999年8月31日）。
（二）身体基本条件
身高在165-185厘米之间，体重在50公斤以上。按空军标准视力表（C字表）双眼裸视力在0.8以上，未进行近视屈光手术。平静血压不超过138/88毫米汞柱。无色盲、色弱，无纹身、刺字。    
  （三）心理素质基本条件
  对飞行有较强的兴趣和愿望，思维敏捷、反应灵活、动作协调、学习能力强，具备一定的领导决策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性格开朗、情绪稳定，有敢为精神。
  （四）政治条件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中国共产党，忠于祖国，热爱军队，志愿从事军事飞行职业；政治可靠，思想进步，品德优良，遵纪守法，符合军队招收飞行学员的政治条件，本人自愿，家长（监护人）支持。
  （五）文化条件
   普通高中文、理科毕业生，须具有所在学校的正式学籍，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外语限英语、俄语），高考总分达到广东省本科第一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左右。
二、招收程序
第一阶段，初选（2015年9月6日至10月10日）。主要包括宣传发动、报名推荐、初选检测、文化摸底。

  1．宣传发动（9月初开始）。各地市招考部门统筹组织所属中学，利用宣传栏、网站和广播，全面宣传2016年度空军招飞政策要求、标准条件，鼓励综合素质好、高考成绩预估接近一本线的学生报名参选。广州选拔中心选派14名干部组成7个宣传小组，到各地市同招考部门领导讨论交流后，选定辖区内部分生源质量较优的示范性中学，入校进班与学生面对面宣传动员和答疑解惑，现场发放海报简章。

   2．报名推荐（宣传发动结束后）。各地市招考部门指导辖区中学，按照自荐条件要求，对学生进行资格审查和身体、文化成绩的初步筛查，通过的学生由学校按要求填写《空军招收高中生飞行学员报名表》（附件1，正反面打印，可复印），确定参加初选人数。

3．初选检测（9月中旬至10月上旬）。经前期与各地市招考部门协调，根据地域分布，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派出4个初选检测组，在广州市各区和广东省其他地市分别设立初选站进行检测（检测时间和地点分别见附件2、附件3），各地市教育招考部门负责初选组织协调和检测场地布置工作（检测场地要求见附件4）。

初选检测内容包括：（1）资格审查。审查学生的学籍、年龄和文化成绩等。（2）体格检查。设眼科、外科、耳鼻喉科等3个科室，采取单科淘汰。（3）填表讲解。对体检通过的学生进行心理选拔和政治考核填表讲解，填发《空军招收飞行学员预选对象登记表》和《空军招飞初选合格学生成绩摸底表》。

初选检测时，学生带《报名表》和身份证（或户口簿），不需空腹，由各地市招考部门或学校统一组织到初选站参检。未经学校推荐的不得参检。通过初选检测的考生名单，由广州选拔中心反馈给地市招考部门。

4．文化摸底（12月15日前）。学校根据初选合格考生历次月考成绩预估高考成绩，填写《2016年度空军招飞初选合格学生成绩摸底表》（见附件5），填写完整后盖章并拍照，将图片传至地市招考部门汇总，地市招考部门于2015年12月15日前汇总完毕后，将图片发至电子邮箱gzxbzx@163.com。

第二阶段，复选（2016年1月-6月）。主要包括复选检测、政治考核外调和补充复选检测等工作。

1．复选检测（2016年1月上旬）。在广州市设置复选站，各地市招考部门按照参选学生名单，统一组织学生到复选站参选，内容包括体格检查、心理选拔和政治考核谈话。

2．政治考核外调（2-６月）。综合复选情况，按照年度招飞计划数的比例确定政治考核外调学生名单，选拔中心干部与地方公安干警共同走访学生家庭、学校和所在派出所开展外调。

3．补充复选检测（６月中旬）。高考结束后，在广州市设立补充复选站，对复选检测中体检医生确定的需要治疗、矫正或恢复的学生及预估高考分数达到一本线的预留学生和首次报名学生进行检测。

第三阶段，定选（2016年高考结束至7月中旬）。主要包括推荐参加定选学生名单、集中选拔、补充政治考核外调和审批录取等工作。

1．推荐参加定选学生名单。①高考成绩公布前，对通过政治考核的学生,按照综合择优的原则分批通知参加定选。②高考成绩公布后，通知高考总分上线、复选合格的学生参加定选。

2．定选检测。6月下旬，空军在长沙市设立定选检测站，分批组织学生上站进行集中检测。

３．补充政治考核外调。6月下旬至7月初，依据定选检测结果和高考成绩情况，对达到空军招飞录取资格分数线的学生进行补充政治考核外调。

4．审批录取。定选检测结束后，空军在招飞网公布检测结果和心理选拔专业成绩（心理选拔总评成绩乘以3.75）。7月初，空军招飞局对定选合格且政治考核通过的学生进行择优录取，统一下发录取通知书。

根据教育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达的联合培养计划，学生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后，筛选高考成绩优异、体验飞行合格的学员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地方高校培养，注册空军航空大学和普通高等学校“双学籍”，享受军队院校飞行专业学员相关待遇。

三、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促进招飞选拔规范化制度化。各地市（区）招考部门和普通中学要充分认清空军招飞工作是国家赋予军地双方的共同职责，是落实习主席“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努力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的重要举措，要规范选拔机制，指定一名领导负责空军招飞各个阶段工作的督促指导，并与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建立经常性联系，共同抓好各阶段的组织协调、动员宣传、选苗育苗等工作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空军招飞任务。

（二）注重教育培养，做好打基础管长远工作。各普通中学要加强学生对国防建设、空天安全的关心关注，借助校园广播、校园网、板（墙）报、宣传栏等多种渠道宣传空军飞行员地位作用，增强学生报考飞行学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并积极通过主题班会、家长会和个人谈心等方式做好教育引导，切实坚定优秀学生报考的信心，树立矢志蓝天的愿望，进一步提升空军飞行学员选拔的起点和层次，形成招飞质量新的增长点。

（三）严格选苗保苗，努力提高招飞工作效益。各级要对照空军招飞自荐条件实事求是地选苗，及时筛除身体和文化成绩明显不达标甚至报考动机不纯的考生，突出空军招飞中“高分学生的身体、心理素质培养，检测通过学生的文化成绩提高”两个保苗，因人而异制定保苗方案，全程跟踪思想、身体、文化动态情况，确保为空军输送更多更优秀的飞行学员。

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空军招飞工作局广州选拔中心

                  2015年9月1日
附件2
  2016年度空军招收高中生飞行学员报名表
	学校名称（填写并盖章）：
	一寸免冠
红底近照

	学校所在地：               市（州）               县（区）
	

	学生姓名
	
	独生子女
	□是     □否
	

	出生日期
	
	户口类别
	□农户  □非农
	

	应/往届
	□应届     □往届
	学生电话
	

	文/理科
	□文科     □理科
	父亲电话
	

	身份证号
	
	母亲电话
	

	班主任预估

高考成绩档次
	□一本以上（600分以上）              □一本    

□一本边缘（一本线下30分以内）      □二本以上

	班主任签名
	
	班主任手机号
	

	学校

检测

情况
	项目
	视力
	右:
	左:
	身高
	      cm

	
	
	色觉
	
	体重
	       kg

	
	结 论
	□合格     □不合格
	校医签名
	

	基本条件：普通高中应、往届毕业生，男性，年龄不小于17周岁，不超过20周岁（1996年9月1日-1999年8月31日），身高165-185cm，体重不低于标准体重的85%、不高于标准体重的130%，标准体重（kg）=身高（cm）-110。双眼裸视力按“C”字表检测在0.8以上（基本相当于“E”字表5.0以上），未进行近视屈光手术，无色盲、色弱、斜视等。


学校招飞专干：                      电话：                
…………………………………………………………………………………………………………………
空军组织初选检测基本情况

	眼科
	视力
	右:
	左:

	
	色觉
	
	其它
	

	外科
	

	耳鼻喉科
	


附件3

2016年度广州市空军招飞初选检测时间、地点

	检测组
	检测时间
	检测地市
	检测地点

	第一

检测组
	10月8日上午
	荔湾
	西关培英中学

	
	10月8日下午
	海珠
	广州市第五中学

	
	10月9日上午
	番禺（南沙）
	广东仲元中学

	第二

检测组
	10月8日上午
	越秀
	育才中学西校区

	
	10月8日下午
	白云
	广州市第65中学

	
	10月9日上午
	花都
	秀全中学

	
	10月9日下午
	从化
	从化中学

	第三

检测组
	10月8日上午
	天河
	47中学五山校区

	
	10月8日下午
	黄埔
	广州市第86中学

	
	10月9日上午
	萝岗
	广州市玉岩中学

	
	10月9日下午
	增城
	增城中学

	备注：每天检测时间分别为上午09:30、下午14:30，学生须携带《空军招飞报名表》和身份证（无身份证带户口薄），不需空腹。


附件4
2016年度空军招飞初选站基本设施及要求

为方便学生参选，初选站应设在市内的重点高中。

1．学生集合点。大会议室或者大教室，带电源插座。

2．眼科。长条形大房间1间，光线充足，配2套桌椅。

3．外科。30平方米以上的房间1间，光线充足（光线不足的加装200W白炽灯两个），配2套桌椅、窗帘、地毯（相应的垫脚物品），其余物品清空，视天气情况准备取暖器或制热空调。
4．耳鼻喉科。普通房间1间，配桌椅2套。

附件5
2016年度空军招飞初选合格学生成绩摸底表
	学校名称（盖章）：
	学校所在地： 广东 省       市（州）       县（区）

	序号
	学生姓名
	高考考生号

（完整位数，10位）
	文理科
	预估高考总分
	班主任签名
	班主任电话

	
	
	
	
	一本

以上
	一本
	一本

边缘
	二本

以上
	
	

	
	
	
	
	
	
	
	
	
	

	
	
	
	
	
	
	
	
	
	

	
	
	
	
	
	
	
	
	
	

	
	
	
	
	
	
	
	
	
	

	
	
	
	
	
	
	
	
	
	

	
	
	
	
	
	
	
	
	
	


学校招飞专干签名：                联系电话：              

按照学生历次月考成绩和月考中学校自主划定的一本线分数，衡量学生的文化成绩层次。1. 稳定能上二本线但离一本线差距在30分以上的学生，勾选“二本以上”； 2. 在一本线上下30分以内浮动的学生，勾选“一本边缘”；3. 能稳定上一本线的学生，勾选“一本”； 4. 能超出一本线60分的学生，勾选“一本以上”。

★请以学校为单位，填写完整后盖章并拍照，将图片传至地市招考部门汇总，地市招考部门于2015年12月15日前汇总完毕后，将图片发至电子邮箱gzxbzx@163.com。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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